宁东基地管委会2016年预算执行及2017年财政预算报告（草案）

为进一步加快宁东基地开发建设，切实履行财政支撑保障职能，根据《预算法》等法规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编制市县级2017年预算的通知要求，我局编制了2017年宁东基地管委会财政收支预算。现就2017年财政预算安排建议报告如下，请审示。

一、2016年财政收支简要情况
2016年，宁东基地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466428万元，较上年增长21%，分级次看：实现中央级收入171180万元，较上年增长15%，实现自治区级收入121573万元，较上年增长5%，实现管委会级173675万元，较上年增长42%。

2016年管委会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57万元，较上年增长45%，完成年度预算的131%，其中：税收收入127197万元，非税收入16560万元。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实现29918万元，较上年增长30%，完成年度预算的119%。
2016年分级次财政收入如下表：

               2016年宁东基地收入统计表

             表一                                            单位：万元

	级 次
	项 目
	2015年
	2016年
	增长率

	中央级
	公共预算收入
	146888
	170037
	16%

	
	   其中：1.税收
	146519
	169383
	16%

	
	       2.非税收入
	369
	654
	77%

	
	基金收入
	2003
	1143
	-

	
	中央级收入小计
	148891
	171180
	15%

	自治区级
	公共预算收入
	110686
	118906
	7%

	
	   其中：1.税收
	103045
	109028
	6%

	
	       2.非税收入
	7641
	9878
	29%

	
	基金收入
	4673
	2667
	-

	
	自治区收入小计
	115359
	121573
	5%

	管委会级
	公共预算收入
	99361
	143757
	45%

	
	   其中：1.税收
	87494
	127197
	45%

	
	       2.非税收入
	11867
	16560
	40%

	
	基金收入
	22972
	29918
	30%

	
	管委会收入小计
	122333
	173675
	42%

	分类汇总
	公共预算收入
	356935
	432700
	21%

	
	   其中：1.税收
	337058
	405608
	20%

	
	       2.非税收入
	19877
	27092
	36%

	
	基金收入
	29648
	33728
	14%

	
	全口径收入合计
	386583
	466428
	21%


2016年面对经济下行的不利局面，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收入管理，协调国地税部门严格税收征管，确保收入应收尽收；另一方面，加快财政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安排资金保障基地建设发展之需，连续5个月财政支出进度位居全区各县区之首。对比2015年，宁东基地本级财政收支情况均好于去年，本级财政总收入来源和总支出运用水平达到39.49亿元，增长27%，并相应全部安排支出，为基地全面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见表二）

宁东基地2016年本级财政总收支统计表
表二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2015年
	2016年
	增长率
	项目
	2015年
	2016年
	增长率

	一般预算收入
	99361
	143757
	45%
	一般预算支出
	103049
	173056
	68%

	上级补助收入
	113045
	201819
	79%
	上解支出
	62294
	95490
	53%

	政府性基金收入
	22972
	29918
	30%
	政府性基金支出
	33874
	43658
	29%

	预算外收入
	40000
	
	-
	债务还本支出
	43892
	64349
	47%

	上年结转
	36582
	19987
	-
	预算外支出
	48864
	3100
	-

	
	
	
	
	结转下年
	19987
	15828
	-21%

	总收入来源
	311960
	395481
	27%
	总支出运用
	311960
	395481
	27%


二、2017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2017年财政工作和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12111”发展战略，着力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着力保障与改善民生，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推动基地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加快宁东建设和发展提供保障。

根据宁东经济社会发展计划，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等预期经济发展目标，草拟了2017年财政收支预算，按照预算收支分类，具体如下：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1.公共预算收入

在分析2016年实现税收收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宁东基地经济发展前景、企业效益以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要求，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将2017年宁东基地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确定为10%
。各级次税收收入增长预计情况如下表：

          2017年宁东基地全口径税收收入预计表

                表三                                       单位：万元

	级 次
	2016年
	2017年
	增长率

	中央级
	169383
	186321
	10%

	自治区级
	109028
	119931
	

	管委会
	127197
	139917
	

	税收收入合计
	405608
	446169
	


     2017年管委会拟安排一般预算收入158133万元，较2016年增长10%，其中：税收收入139917万元，增长10%；非税收入18216万元，增长10%。
  2017年宁东基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表

          表四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2016年
	2017年
	增长率

	一、税收收入
	增值税(含营业税)
	78178
	86247 
	10%

	
	企业所得税
	3838
	4299 
	12%

	
	个人所得税
	5003
	5403
	8%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972
	12069
	10%

	
	房产税
	6419
	7061
	10%

	
	其他税收收入
	22787
	24838 
	9%

	
	税收收入小计：
	127197
	139917
	10%

	二、非税收入
	教育附加费
	6492
	7155
	10%

	
	排污费
	4555
	4500
	-

	
	国有资源（资产）使用及其他收入
	5513
	6561
	19%

	
	非税收入小计：
	16560
	18216
	10%

	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43757
	158133
	10%


2.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1）2017年宁东新财税体制初步意见

经多次与自治区财政厅汇报、沟通，目前财政厅已提出了初步完善宁东基地财税体制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为：

一是根据政府2016年6月专题会议纪要要求,保持2011年宁东基地财税体制总体不变,保证宁东基地2015年既得利益。

二是根据现有财税政策实行收入上解。继续实行2011年体制上解政策，即上解自治区财政6.3亿元；继续按照营改增体制改革要求，实行地方增值税收入6：4分成，即宁东基地占增值税收入60%，自治区级占40%，同时以2014年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为基数，确定上解（下划）基数，因2011年原体制中管委会级收入不含增值税收入，此次将原中央级收入20%与自治区级收入5%划为管委会级收入，为此管委会财政今后将负担因增值税收入划转产生的上解基数，每年根据增值税收入情况确定，预计今后五年，年上解数约为3-5亿元。

三是明确收入征管体系。即将宝丰能源公司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按照属地征管原则进行划转。同时按照其2016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为基数，办理收入划转事项。

四是实行自治区级收入增量返还政策。将资源税以外的自治区本级其他税种收入（含增值税收入），以2015年收入数为基数，实行增量返还，全部作为对宁东基地的财力性补助。

五是实行定额补助政策。考虑到电力价格调节基金政策取消等影响，从2017年起，自治区财政每年定额补助宁东基地3亿元。

六是继续在政府债券资金安排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2）根据2017年管委会本级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预计数158133万元，结合自治区财政厅2017年宁东基地新财税体制初步意见，预计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112116万元：本级可用财力为50473万元，上级转移支付61643万元，见下表。

2017年宁东基地一般预算可用财力预计表

           表五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一、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2017年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58133

	
	减：2011年体制上解基数
	62294

	
	减：2017年增值税上解数据（测算）
	45366

	
	本级一般预算可用财力小计：
	50473

	二、自治区财力性转移支付
	均衡性转移支付
	5400

	
	资源税转移支付
	5185

	
	独立工矿区转移支付
	3100

	
	增量税收补助（测算）
	17000

	
	财力定额补助
	30000

	
	宁东医院划转补助
	958

	
	转移支付小计：
	61643

	公共预算可用财力合计：
	112116


3.公共预算支出

2017年管委会当年公共预算支出可用财力为112116万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拟安排2017年宁东管委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211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557万元，一般项目支出101559万元。详见下表：

              2017年宁东基地公共预算支出表

       表六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备注

	一、基本支出
	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821
	

	
	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153
	

	
	基本公用支出
	583
	

	
	基本支出小计
	10557
	

	二、项目支出
	部门运转支出
	6533
	

	
	民生专项支出
	14778
	

	
	   其中：1.教育专项支出
	5718
	

	
	         2.扶贫支出
	2190
	

	
	         3.社保、民政及公共卫生支出
	6070
	

	
	         4.稳定物价支出
	800
	

	
	安全支出
	1558
	

	
	环保支出
	9067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38189
	

	
	基地公用设施运行维护支出
	4900
	

	
	促进产业发展支出
	13170
	

	
	   其中：1.科技补助性资金
	670
	

	
	         2.担保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10000
	

	
	         3.科技创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2500
	

	
	其他支出
	9697
	

	
	预留资金
	1990
	

	
	预备费
	1600
	

	
	项目支出小计
	101559
	

	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12116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0634万元。

基本支出预算安排中，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按照自治区及管委会工资福利政策据实安排；公用支出按照单位性质分不同定额标准进行核定。 

A.安排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8821万元；

B.聘用及其他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153万元；

C.安排基本公用支出583万元。

（2）项目支出预算安排101559万元。

在编制2017年项目支出预算中，根据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将一般收入预算、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结合，形成全口径预算。根据2017年基地经济发展态势，按照”保运转、促改革、减债务”的原则，统筹安排项目支出。
A.部门运转支出预算6533万元。主要项目有：

---办公室、政务中心、宁东镇(含社区)安排各类运转性支出1520万元；

---环保规划与监测工作经费1003万元；多评合一工作经费400万元；

---安全生产工作经费214万元；社会事务与医疗卫生工作经费419万元；招商、党群、经发、财政审计等工作经费1123万元；

---安排税务、供电、运管、公安与交警等部门工作及人员经费共计1854万元。
B.民生专项支出14778万元：

---教育专项支出5718万元：按规定安排学生教师体检、困难学生食宿补助等经费，依据教师支持计划安排教师生活补助、医疗补助等678万元；宁东中小学营养改善项目、宁东中小学计算机教室互动教室等项目1640万元；完全制中学建设项目资金3400万元；

---扶贫支出2190万元：西吉县搬迁居民补助90万元、西吉县搬迁居民购房配套资金2000万元、彭阳县杨坪村定点扶贫支出100万元；

---社保与民政支出6070万元，主要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4338万元，宁东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249万元；民政和低保等政策性补贴1483万元；

---稳定物价资金800万元，其中肉类蔬菜储备等平抑物价专项资金500万元，宁东菜市场改造资金300万元。

C.安全支出1558万元：

---宁东消防工作及装备费用1258万元，其中：宁东专职消防员工资181万元；现役消防部队人员经费、生活补助587万元；按照宁夏公安消防部队装备建设三年规划，安排宁东灭火救援装备建设配套经费490万元；

---泡沫灭火剂采购经费100万元，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经费200万元。。

D.环保支出9067万元：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环境安全应急监测信息化平台、环境风险点安全高清视频系统及配套线路、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委托运营服务、宁东环境监测及气象服务等运营维护项目1567万元；

---宁东污水处理厂PPP项目补贴3500万元。根据PPP合作协议，考虑到部分处理厂尚不具备运行条件，暂计划安排运行补贴3500万元。

---排污费安排的支出4000万，主要用于化工新材料园区污水处理厂和大气污染防治等项目支出。

E.债务还本付息支出38189万元：

---2017年到期债务还本支出11683万元。

2017年本级到期债务本金25383万元，其中通过置换债券安排13700万元；未纳入债务系统的银行贷款还本11683万元，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安排；

---利息支出25059万元，主要包括政府债券利息12096万元、银行贷款利息11963万元，预留2017年融资利息1000万元。

---国开基金、农发基金利息1447万元。截至2016年底国开、农发基金余额10.48亿元，利率1.2%-2.8%，其中国开基金余额9.34亿元，农发基金1.14亿元；2017年基金利息1447万元，国开基金利息1292万元，农发基金利息155万元。

F.基地公用设施运行维护费用4900万元。

---预留管委会、宁东镇办公楼租赁及设施维护费1000万元；

---宁东镇区及园区卫生、保洁等支出1000万元；

---绿化养护及市政设施管护费用1700万元；

---宁东道路养护配套资金600万元；

---智慧宁东运行、展厅维护及老年活动中心运行等费用600万元。

G.促进产业发展资金13170万元。

---科技补助性资金670万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拟安排宁东担保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 （另外1亿元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 促进双创开展，增加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本金2500万元（另外500万元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H.其他支出9697万元。

---管委会办公室宣传费用530万元；

---规划、设计、预算编审等中介咨询服务工作经费2030万元；

---宁东基地核心区地下管线和地上高压线普查项目费用800万元；

---宁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6000万元；

---宁东基地核心区土地复垦费用337万元。

I.预留资金2067万元，主要用于工资、养老保险与社保调标支出。

J.预备费1600万元，根据《新预算法》规定安排当年本级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1%-3%，用于突发事件应急资金需要以及其他未预见性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在综合分析宁东基地土地管理体制及2017年土地指标计划执行和综合服务区土地评估价的基础上，预计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率为6%，管委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31713万元，其中：

（1）土地出让金收入计划26943万元；

（2）城市公用附加收入计划4770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可用财力

     基金预算当年收入31713万元，上年结转5620万元，可用财力合计37333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依据收支平衡原则，基金预算支出相应安排37333万元，其中：

（1）征地拆迁补偿性支出24000万元，包括：计划2017年宁东征地拆迁补偿、营业房征收等支出17000万元，预计收回国有土地建设用地费用7000万元；

（2）保障性住房建设配套等项目资金3333万元；

（3）根据宁东基地党工委2016·第16次会议纪要中“为支持宁东能化公司发展，管委会注资2亿元，资金来源由管委会财政安排”要求，安排宁东能化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作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另外1亿元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政府基金收支预算表

表七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预算收入合计
	37333
	预算支出合计
	37333

	1.政府基金收入
	31713
	 1.土地拆迁补偿支出
	24000

	土地出让金收入
	26943
	2.保障性住房配套及其他项目支出
	3333

	城市公用附加
	4770
	3.政府项目资本金
	10000

	2.上年结转
	562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17年宁东基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0500万元，其中：宁东污水处理厂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40300万元；宁东开发投资公司预计上解国有资本经营收益200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依据收支平衡原则，基金预算支出相应安排40500万元，其中：

（1）拟安排宁东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

（2）拟注入宁东开发投资公司资本金20000万元，由该公司设立2亿元宁东产业发展基金；

（3）根据宁东基地党工委2016·第16次会议纪要中“为支持宁东能化公司发展，管委会注资2亿元，资金来源由管委会财政安排”要求，安排宁东能化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作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另外1亿元由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4）拟安排宁东科技创业公司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另外2500万元由公共预算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表

表八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项 目
	金额

	收入合计
	40500
	支出合计
	40500

	 1. 国有资本预算收入
	40300
	 1.宁东担保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2.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
	200
	   2.政府投资项目资本金
	10000

	
	
	 3.宁开投资本金（基金）
	20000

	
	
	 4.宁东科创公司注册资本
	500


（四）政府债务预算收支安排

结合以前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情况及2017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草拟稿），目前需安排资金建设项目108个，政府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合计81.44亿元，其中：已完工项目36个，2017年预计支付工程款5.35亿元；续建项目24个，总投资28.94亿元，已完成投资7.41亿元，2017年计划投资17.56亿元；新建项目48个，项目总投资161.73亿元，2017年计划投资58.53亿元。以上项目，通过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银行贷款等方式仅落实资金来源3.67亿元。

2017年，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运转、减债务、促改革”等方面，对照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草拟稿）的资金需求，存在较大收支矛盾，基地财政无法予以保障和满足。仅以25%-30%的项目资本金看，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至少需要资金20-25亿元。
就目前财力状况而言，财政预算仅可安排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资金9.6亿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可安排2.6亿元（以增加宁东能化公司注册资本方式，安排政府投资项目资本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7亿元，若要全面开展相关项目，其余资金均需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方式予以解决。

但自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的政策不断收紧，只能通过省（自治区）级人民政府代为发放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同时加强了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与担保的责任追究。对近年来大力推行的PPP合作模式，也存在问题，一是受财政可承受能力的限制，融资规模受限；二是社会投资人要求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大范围推行将对未来基地财政造成较为沉重的负担。
三、2017年重点工作

对委属国有企业注资，壮大企业实力。为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按照管委会低成本化园区构建与加快基地科技发展的要求，一是安排2亿元通过增加宁东开发投资公司注册资本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提高融资能力，推动宁东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二是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支持运用担保、科技孵化等形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技术人才创新创业，计划安排2.3亿元用于增加担保公司和科技创业公司注册资本金；三是进一步发挥平台公司作用。安排2亿元增加宁东能化公司注册资本，加大政府投资项目资本金投入。

（二）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需要。更加注重优化结构、用好增量、激活存量。一是重点保障扶贫、教育、社保、医疗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支出。安排宁东镇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4400万元，解决失地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安排1500万元用于宁东中小学电子化教室建设与学生营业改善计划，进一步改进宁东中小学办学条件；安排扶贫支出2190万元，解决西吉县异地搬迁等扶贫工作。二是重点支持自治区六十大庆重点项目建设，安排3400万元完全制中小学建设资金，确保六十大庆项目顺利开展实施；三是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继续落实八项规定要求，严控“三公”经费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一是加强协调沟通，推动新财税体制实施。协助自治区财政部门完成新财税体制意见制定工作，确保2017年新财税体制开展运行，并积极反馈体制运行问题与情况，保证新体制的顺利运行，保障宁东基地发展建设的需要。二是进一步落实预算法要求，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部门要求，进一步深化预决算公开范围、内容，提高财政预决算透明度。三是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规范预算编制与执行。加强项目库特别是储备项目建设，落实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工作要求，提高财政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四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突出绩效导向。选择部分重点支出项目，按照绩效预算管理要求，对重点项目的管理和绩效水平予以评价，运用绩效评价工具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五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国有企业监管。安排5.3亿元充实委属国有企业资本金的同时，按照自治区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落实委属企业主要负责人绩效与薪酬管理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强委属企业财务监管，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继续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年度预算任务。一是加强综合治税管理，推动税务部门和其他征管部门依法征管、应收尽收，确保年初既定的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的目标实现。同时，防止和纠正收取“过头税”以及采取“空转”方式虚增财政收入的行为。二是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控制预算调整事项，原则上不再追加预算。对于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预计年内难以执行的资金，及时调整用途，避免资金沉淀，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对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专项结转资金，全部收回统筹使用。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力度，继续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管理，切实统筹安排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五）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财政可持续水平。一是继续加大地方政府债务争取力度。计划全年争取自治区安排地方政府债券7亿元，重点用于基地基础设施等重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二是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严格按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强化债务预算管理，将债务预算纳入财政预算范围，提高债务预算管理的规范性；三是运用好债券置换政策，妥善处理存量政府债务。将我委所有可纳入置换债券政策的项目全部进行债券置换，以降低债务本息成本，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四是进一步做好政府债务监督工作。加强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根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要求，进一步探索融资平台服务基地发展的政策，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运作。

� 自治区财政厅确定2017年全区财政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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